國立東石高級中學
防範公務員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相關規定告知書

一、 公務員不得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使用，如具有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，經考試及格領有證書始能執業之各該證書，或依其他法令應領有證照始能執業之各該證照，均須主動向服務機關申報。
二、 本人已知悉並當遵守公務員服務法及相關法令規定，不得以上述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。
此   致
國立東石高級中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務單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[bookmark: _GoBack]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